
2021-2022-1 毕业实践项目重修工作方案 

各二级学院： 

为落实好本学期往届结业生毕业实践项目重修工作，强化过程性管理，现将相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重修对象 

1.顶岗实习：本学期已在正方教务系统中报名顶岗实习重修的学生，名单见教务

处发布的《2021-2022-1学期重修班开课通知》中附件 1。 

2.毕业设计（论文）：2015级-2018级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不及格学生。 

二、重修时间 

根据《2021-2022-1学期重修班开课通知》时间安排开展重修。 

三、工作流程 

1.顶岗实习 

 

2.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在正方系统中重
修报名。

返校面见导师并至教
务处购取纸质档实习
手册。

与导师保持联系并结
合工作情况完成15篇
周志、实习总结及实
习表现鉴定表。

导师根据重修表现及
材料提交情况评定成
绩。

成绩及格以上者完成
重修获得学分；不及
格者进入下一期重修
工作。

各院通知往届毕设成绩
不及格者开展重修工作。

①返校面见导师；②至
财务处缴纳重修费用；
③至本院教学秘书处登
记重修信息；④至教务
处开通查重权限1次。

学生与导师保持联系并
根据其指导意见完成毕
设重修（含查重）。

导师评定重修成绩。
成绩及格以上者完成重
修获得学分；不及格者
进入下一期重修工作。

http://jwc.gist.edu.cn/2021/0417/c646a32975/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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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1.各院应及时通知并督促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重修工作。教学秘书审核学生

毕设重修费用缴纳情况（要求学生出示财务收取），并在《毕业设计（论文）重修情

况统计表》做好信息登记工作。 

2.学生在工作日工作时间返校面见导师开展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情况安排返校

现场指导工作。 

3.学生严格按照学校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相关规定要求完成顶岗实习及毕业设

计（论文）各环节重修任务。 

4.学校为重修学生提供毕设重复率检测机会 1 次，使用完本次机会仍未达标者

需以书面形式向教务处提出申请额外付费检测。 

5.顶岗实习重修成绩在正方教务系统中录入（五级制），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未

参与重修则录入“不及格”并备注“旷考”；毕业设计（论文）重修成绩由指导教师

上报至本院秘书处并记载在《毕业设计（论文）重修情况统计表》。 

6.教师于 12 月 15 日前完成重修成绩评定及录入工作，各院教学书于 12 月 17

日将《毕业设计（论文）重修情况统计表》提交教务处金玉芳老师。 

教务处 

2021年 10月 26日 


